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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沿海开发中土地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
根据南通市沿海地区土地形成特点和土地开发利用现状，沿海开发中土地利用存在问题分围垦和开发利用两大类。

滩涂资源围垦面临的困难和问题。1.围垦速度加快，围垦难度加大。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，对土地资源需求量加剧，各地对沿海的开发力度不断加大。随着滩涂围垦技术与方法的不断改进，南通市沿海地区的围垦速度增长势头迅猛。然而，南通沿海地区处于海陆交错带，尤其是与海水交汇处的水、沙、气、异常复杂，沿海滩涂开发难度不断加大，成本越来越高。与此同时，速度过快、强度过大的围垦举措，则可能产生难以预测的生态环境后果，一些耗资巨大的优良港口，很可能大大提高运营成本甚至成为废港，丰富的海洋资源也将因过度、盲目的滩涂围垦而消失。

2.缺乏统筹规划，围垦选址随意性大。沿海开发过程中，往往只要发展有需要、资金许可，就会想方设法围垦所需的土地。围垦区域选址的短期性、功利性和随意性突出，导致滩涂围垦缺乏行政区域间的协作和沟通，忽略对周围区域造成的不利影响。最终可能会影响一定区域沿海开发战略的实施效果，严重的甚至可能彻底改变周边区域的生态环境。

3.围垦方式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的影响大。一是人为促淤将滩涂自然淤涨速度提升数倍甚至是数十倍，滩涂的底栖生物缺乏适应新生存环境的过程和时间，以至造成因生活范围急剧缩小而大量死亡的状况。二是沿海区域地处海陆交错带，海陆之间的物质和能量循环维持了生态系统的稳定，无序和盲目围垦会阻断这种系统的能量循环方式，最终导致生态系统功能部分丧失。

围垦土地开发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。1.土地开发利用整体水平偏低。一是已围垦滩涂土地利用效率较低，全市已围滩涂中，有近20%的土地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；二是沿海开发产业层次低下，大面积围垦土地主要用于农业和养殖业，二、三产业占比偏低；三是土地利用粗放，投资强度不足，宽打宽用、圈而不用，浪费现象严重；四是基础设施不配套，沿海铁路、高等级公路和内河航道等综合交通体系尚未形成，严重制约了沿海开发战略的实施。

2.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。在片面关注经济增长的导向下，沿海开发区域往往只注重投资项目数量和经济总量的增加，而没有综合考虑当地自然、社会和生态条件。由于缺乏长远规划和统筹安排，污染重、能耗高、占地大、档次低的项目占比较大，产业结构低水平雷同、空间布局低层次重复现象严重。

3.环境保护亟待加强。一方面，对盲目、无序围垦滩涂资源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重视不够，保护性制度和措施不力，近海环境保护问题日渐显现；另一方面，能耗高、污染重的产业项目，导致土壤重金属和有机物污染日趋加重，加剧了沿海地区的环境污染。与此同时，规模农业和养殖业的污染同样不容小视，化肥、农药、有机饲料的集中施用和粗放式管理造成的化学物质残留严重，对土壤和水源造成了慢性污染，致使土壤、水体质量变差。

4.生态功能用地面积偏少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降低。按照国务院批准江苏沿海开发战略规划的要求，生态用地占比为20%左右。生态用地不仅调控、改善着沿海地区的环境质量，更是支撑沿海地区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环节。然而，生态用地大多是公益用性用地，投入大收益小，沿海开发中大多数地方都对生态用地建设重视不够、面积不足，致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无法真正实现。

沿海开发中提升土地利用水平的对策建议
坚持“深绿型生态化”开发方向。“深绿型生态化”目前在理论和实践中尚没有标准定义，笔者以为应该分为三个层面：浅绿型，即落脚点基于沿海开发宜人的景观和环境上。中绿型，就是全面加强环境保护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，如引进先进技术大大提高沿海开发区域的垃圾、污水处理水平，提高单位面积土地投资强度等。深绿型，就是在浅绿型、中绿型的基础上，突出“减量化、再利用、资源型”的循环和低碳经济，真正做到沿海开发和土地利用的可持续性。

坚持因地制宜，合理有序围垦开发现有滩涂资源。坚持人与自然和谐、陆地与海洋统筹、产业布局与生态保护协调，遵循海岸演变的自然规律，在不破坏生态环境、不改变辐射沙脊群总体动力格局、不影响沿海港口岸线、深水航道、入海河口泄洪排涝能力等的前提下，科学确定滩涂围垦和开发利用区块及时序，合理界定各围垦区域的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方向。

坚持提高准入门槛，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。按照南通市“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工程，实现生态创建江北领先”的目标和环保优先的指导方针，制定和落实以环保为前提的沿海开发实施规划，在产业结构、环境功能区划、项目布局、污染防治等方面设置更为严格的准入条件，不断提高环保门槛，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，促进由单纯引资向招商选资的转变，为沿海开发腾出宝贵的环境容量，带动产业升级，优化经济发展。

创新建立生态用地建设模式。首先，要对原有生态系统的关键性因素，积极予以修复、保护。其次，保持合理的沿海开发用地类型比例，在生态系统比较脆弱，关键因子相对集中的区域，可以适当增加生态用地比例，以保持生态系统的稳定。而在生态系统比较稳定，关键因子较少的区域，可以适当增加建设用地的比例。再次，建立市场性生态补偿机制，从因建设用地提高而增加的收益中对生态用地予以适当经济补偿，以调动生态用地建设的积极性。

